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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修正「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設置要點」一份，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三月一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說明：

正本：行政院交通環境資源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發展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
會、國防部資源規劃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交通部觀光局、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本部地政司、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屏東縣
政府、花蓮縣政府、金門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玉山國
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雪霸國家公
園管理處、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本部營建署人事室、資訊室(請刊登網站)

副本：本部人事處、法規委員會、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含附件)



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規定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依國家公園法第四條設置國家公園計畫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關於國家公園之選定、變更或廢止之審議事項。 

（二）關於國家公園計畫之審議事項。 

（三）關於特別景觀區及生態保護區內之水資源及礦物開發之審議

事項。 

（四）其他有關國家公園計畫之重大事項。 

三、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至三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本部部

長或其指派次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本部部長就委員中指

派一人擔任之。 

四、本會委員除主任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本部部長就下列人員派（聘）

兼之： 

（一）主管業務及其他有關機關之代表。 

（二）具有土地使用、地質地形、動物、植物、生物多樣性保育、

人文等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 

（三）熱心公益人士。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專家學者及熱心公益人士，合計不得少於委

員總數二分之一，並至少有一人具有原住民身分。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五、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派（聘）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

其本職進退。 

    專家學者及熱心公益人士委員，續聘以連續一次為限，且每次改聘

不得超過該等委員人數五分之三。 

    委員出缺時，應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

為止。 

六、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綜理本會幕僚事務，幹事二人至五人，由本

部業務有關人員調兼之。 

    執行秘書得就本會審議案件需協調、釐清事項，召開行政程序審查



或諮詢會議，釐清問題與提出建議，提供本會會議討論及審議之參

考。 

七、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

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席，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本會應有全體委員應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該應出席

人數以全體委員人數扣除第八點迴避人數計算之；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之委員，因故不

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列入出席人數並參與發言及表決。 

八、本會委員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本會委員有前項情形之一而不自行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

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申請其迴避。 

前項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於會議開始

前向本會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委員，對於該申

請得提出意見書。 

本會對於第二項迴避之申請，應於會議開始前，作出是否應迴避之

決定，並通知應迴避之委員。但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於會議進行中

始提出申請者，本會應立即作出是否迴避之決定，經認定應迴避，

被申請迴避之委員應即迴避之。 

本會委員有迴避事由者，應就該議案全程迴避。本會委員就排定於

同一會議期日之議案，應僅就有迴避事由之單一議案迴避之。 

九、本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士列席提供意見，並得允許與案情有關

之公民或團體代表列席說明，並於說明完畢後退席。 

十、本會得推派委員或聘請專家就國家公園有關事項，實地調查研究，

並研擬意見，提供會議討論及審議之參考。 

    前項實地調查研究及意見之研擬，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於會議時，

請有關委員或調派業務有關人員為之，並得聘請其他專家參與。 

十一、本會委員及辦事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二、本會所需經費，由本部於年度預算中編列之。 



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總說明 
    內政部於九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台內營字第○九二○○八八四二

九號函訂定「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期間歷經九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為適當

檢討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委員總數，加強落實

國家性別平等政策，俾符合實際會務運作需要，爰修正本要點，其修正

要點如下： 

一、為符合實際會務需要，參照「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及

「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之委員人數規定，修正本會委員

人數下限及上限規定。（修正規定第三點） 

二、為強化廣納專業層面之參與，提高本會專家學者及熱心公益人士身

分之委員所占比例至二分之一，落實國家性別平等政策，新增任一

性別委員比例規定。（修正規定第四點） 

三、參照「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設置要點」規定，定明本會委員迴避

及迴避後人數計算相關規定。（修正規定第七點及第八點） 

 
 
 
 
 
 
 
 
 
 
 
 
 
 
 



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規定對
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

本部）依國家公園

法第四條設置國家

公園計畫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特訂定本要點。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

本部）依國家公園

法第四條設置國家

公園計畫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特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關於國家公

園之選定、

變更或廢止

之 審 議 事

項。 

（二）關於國家公

園計畫之審

議事項。 

（三）關於特別景

觀區及生態

保護區內之

水資源及礦

物開發之審

議事項。 

（四）其他有關國

家公園計畫

之 重 大 事

項。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關於國家公

園之選定、

變更或廢止

之 審 議 事

項。 

（二）關於國家公

園計畫之審

議事項。 

（三）關於特別景

觀區及生態

保護區內之

水資源及礦

物開發之審

議事項。 

（四）其他有關國

家公園計畫

之 重 大 事

項。 

本點未修正。 

三、本會置委員二十一

人至三十一人，其

中一人為主任委

員，由本部部長或

其指派次長兼任；

一人為副主任委

員，由本部部長就

委員中指派一人擔

任之。 

三、本會置委員三十三

人至四十七人，其

中一人為主任委

員，由本部部長或

其指派次長兼任；

一人為副主任委

員，由本部部長就

委員中指派一人擔

任之。 

參照「各級都市計畫委員

會組織規程」及「各級區

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

之委員人數規定，爰檢討

修正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委員人數下限及上限，俾

符合本會審議業務推動需

求。 

四、本會委員除主任委

員外，其餘委員，

由本部部長就下列

人員派（聘）兼

之： 

（一）主管業務及

四、本會委員除主任委

員外，其餘委員，

由本部部長就下列

人員派（聘）兼

之： 

（一）主管業務及

一、刪除現行第一項第

四款規定，本會任

務包括：國家公園

之選定、變更及國

家公園計畫之審議

等事項，本部辦理



其他有關機

關之代表。 

（二）具有土地使

用、地質地

形、動物、

植物、生物

多 樣 性 保

育、人文等

專門學識經

驗之專家學

者。 

（三）熱心公益人

士。 

前項第二款、第三

款之專家學者及熱

心公益人士，合計

不得少於委員總數

二分之一，並至少

有一人具有原住民

身分。 

本會任一性別委

員，不得少於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 

其他有關機

關之代表。 

（二）具有土地使

用、地質地

形、動物、

植物、生物

多 樣 性 保

育、人文等

專門學識經

驗之專家學

者。 

（三）熱心公益人

士。 

（四）國家公園所

轄直轄市副

市 長 、 縣

（市）長。 

前項委員名額，其

中專家學者不得少

於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並至少有一人

具有原住民身分。 

國家公園計畫通盤

檢討為例，由各該

國家公園管理處組

成通盤檢討作業小

組，通知當地地方

政府及公開徵求意

見；且本會歷次召

開專案小組及大會

審議時，除邀請所

涉地方政府出列席

共同參與案情討論

外，審議過程已溝

通整合納入地方政

府所提意見，因此

各直轄市副市長、

縣（市）長意見應

能於相關會議充分

表達並獲尊重，自

一百零六年三月一

日迄今，涉及各國

家公園計畫所轄縣

（市）轄區議題

者，計召開二十次

會議，統計本點第

一項第四款委員僅

一次親自出席，另

八次指派代表出

席，其餘十一次請

假，經查該款委員

委員之整體出席率

低，刪除第一項第

四款尚無影響會務

實際之運作。 

二、第二項定明本會專

家學者及熱心公益

人士身分之委員所

占比例提高為二分

之一，強化廣納專

業層面之參與。 

三、新增第三項定明任

一性別委員比例規

定，落實國家性別

平 等 政 策 ， 實 踐

「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及

「性別平等綱領」

等規範。 

五、本會委員任期二

年，期滿得續派

（聘）之。但代表

機關出任者，應隨

其本職進退。 

    專家學者及熱心公

益人士委員，續聘

以連續一次為限，

且每次改聘不得超

過該等委員人數五

分之三。 

    委員出缺時，應予

補聘；補聘委員之

任期，至原委員任

期屆滿之日為止。 

五、本會委員任期二

年，期滿得續派

（聘）之。但代表

機關出任者及所轄

直轄市副市長、縣

（市）長，應隨其

本職進退。 

    專家學者及熱心公

益人士委員，續聘

以連續一次為限，

且每次改聘不得超

過該等委員人數五

分之三。 

    委員出缺時，應予

補聘；補聘委員之

任期，至原委員任

期屆滿之日為止。 

一、配合第四點第一項

修正委員組成規

定，第一項一併刪

除「及所轄直轄市

副市長、縣（市）

長」文字。 

二、第二項所稱「不得

超過該等委員人數

五分之三」係將專

家學者委員與熱心

公益人士委員合併

計算。 

六、本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綜理本會幕僚

事務，幹事二人至

五人，由本部業務

有關人員調兼之。 

     執行秘書得就本會

審議案件需協調、

釐清事項，召開行

政程序審查或諮詢

會議，釐清問題與

提出建議，提供本

會會議討論及審議

之參考。 

六、本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綜理本會幕僚

事務，幹事二人至

五人，由本部業務

有關人員調兼之。 

執行秘書得就本會

審議案件需協調、

釐清事項，召開行

政程序審查或諮詢

會議，釐清問題與

提出建議，提供本

會會議討論及審議

之參考。 

本點未修正。 

七、本會會議，由主任

委員召集並為會議

主席；主任委員因

故不能出席時，由

副主任委員代理主

席，副主任委員亦

不克出席時，由出

席委員互推一人代

理主席。 

    本會應有全體委員

應出席人數過半數

七、本會會議，由主任

委員召集並為會議

主席；主任委員因

故不能出席時，由

副主任委員代理主

席，副主任委員亦

不克出席時，由出

席委員互推一人代

理主席。 

 

八、本會非有過半數委

一、 本點將現行第七點

及第八點第一項、第

二項整併，配合現行

第四點第一項第四款

之刪除，一併刪除現

行第八點第三項、第

二項「及第四款」文

字。 

二、 第二項、第三項參

照「內政部海岸管理

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之出席，始得開

會，該應出席人數

以全體委員人數扣

除第八點迴避人數

計算之；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決議；可否同數

時，由主席裁決。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

席會議。但第四點

第一項第一款之委

員，因故不能親自

出席時，得指派代

表出席，列入出席

人數並參與發言及

表決。 

員出席，不得開

會，非有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不

得決議，可否同數

時，由主席裁決。

前項人員應親自出

席會議。但第四點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四款之委員，因故

不能親自出席時，

得指派代表出席，

並參與發言及表

決。 

     第四點第一項第四

款之委員，於本會

審議該直轄市、縣

（市）所轄國家公

園有關業務時，始

計入第一項所定出

席及參與表決委員

之人數計算。 

八點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修正本會開

會、參與表決及決議

之人數計算規定，並

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

修正。 

八、本會委員有行政程

序法第三十二條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

自行迴避。 

本會委員有前項情

形之一而不自行迴

避，或有具體事

實，足認其執行職

務有偏頗之虞者，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

人得申請其迴避。 

前項當事人或利害

關係人之申請，應

舉其原因及事實，

於會議開始前向本

會為之，並應為適

當之釋明；被申請

迴避之委員，對於

該申請得提出意見

書。 

本會對於第二項迴

避之申請，應於會

議開始前，作出是

 一、本點新增。 

二、參照「內政部海岸

管理審議會設置要

點」第九點規定，

增訂本會委員應迴

避之規定。 

 



否應迴避之決定，

並通知應迴避之委

員。但當事人或利

害關係人於會議進

行中始提出申請

者，本會應立即作

出是否迴避之決

定，經認定應迴

避，被申請迴避之

委員應即迴避之。 

本會委員有迴避事

由者，應就該議案

全程迴避。本會委

員就排定於同一會

議期日之議案，應

僅就有迴避事由之

單一議案迴避之。      

九、本會開會時，得邀

請有關人士列席提

供意見，並得允許

與案情有關之公民

或團體代表列席說

明，並於說明完畢

後退席。 

九、本會開會時，得邀

請有關人士列席提

供意見，並得允許

與案情有關之公民

或團體代表列席說

明，並於說明完畢

後退席。 

本點未修正。 

十、本會得推派委員或

聘請專家就國家公

園有關事項，實地

調查研究，並研擬

意見，提供會議討

論及審議之參考。 

    前項實地調查研究

及意見之研擬，必

要時，得由主任委

員於會議時，請有

關委員或調派業務

有關人員為之，並

得聘請其他專家參

與。 

十、本會得推派委員或

聘請專家就國家公

園有關事項，實地

調查研究，並研擬

意見，提供會議討

論及審議之參考。 

     前項實地調查研究

及意見之研擬，必

要時，得由主任委

員於會議時，請有

關委員或調派業務

有關人員為之，並

得聘請其他專家參

與。 

本點未修正。 

十一、本會委員及辦事

人員，均為無給

職。 

十一、本會委員及辦事

人員，均為無給

職。但得依規定

支給交通費。 

一、刪除但書規定。 

二、現 行 委 員 係 依 據

「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相關規定

支給交通費，無須

於 本 要 點 特 別 規



範。 

十二、本會所需經費，

由本部於年度預

算中編列之。 

十二、本會所需經費，

由本部於年度預

算中編列之。 

本點未修正。 

 

 

 

 

 

 


